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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國民教育中央輔導團 

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 

委員專業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
 

壹、依據： 

  114學年度國民教育中央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業務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  一、建立本土語文專業成長機制，進行本土語文專業對話之分享。 

  二、提升分團委員之專業素養，強化中央輔導團教師之教學輔導知能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  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 

         國民教育中央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 

  三、協辦單位：國家教育研究院 

肆、辦理日期： 

  114年 12月 11日(星期四)至 114年 12月 12日(星期五)，共計 2日。 

伍、辦理地點： 

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(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 2號)。 

陸、參加對象： 

  中央輔導團本土語文分團委員、中央輔導團本土語文分團輔導員、各縣市本土

語文指導員、各縣市本土語文召集人及輔導員。 



2 
 

第 4050 期 114 學年度國民教育中央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  

委員專業增能研習課表  

日期 12/11 12/12 

星期 四 五 

07:30-08:30 
 

早餐 

上 

 

 

 

 

 

午 

第 

一 

節 

08：10 

｜ 

09：00 

*2 天課程無學員專車接駁* 

 

09：30-10：00 

 
傳習苑 204 教室報到 

 

第

二 

節 

09：10 

｜ 

10：00 聽見土地的聲音- 

從臺灣音樂出發的教育新視野 

 

輔仁大學藝術學院 

 徐玫玲院長

第 

三 

節 

10：10 

｜ 

11：00 

專題導向學習(PBL)融入 

本土語文教學設計 

 

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 

楊宗榮主任 

第

四 

節 

11：10 

｜ 

12：00 

地  點 傳習苑 204 教室 

12:00-13:00 午      餐 

下 

 

 

 

 

 

午 

第 

五 

節 

13：30 

｜ 

14：20 

專題導向學習(PBL)融入 

本土語文教學實作 

 

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 

楊宗榮主任 

AI融入本土語文課程設計實作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

阮孝齊助理教授 

第 

六 

節 

14：30 

｜ 

15：20 

第 

七 

節 

15：30 

｜ 

16：20 

第 

八 

節 

16：30 

｜ 

17：20 

16：30 

賦歸 

地  點 傳習苑 204 教室 

17:20-18:20 晚      餐  

晚 

間 

18：30 

｜ 

20：20 

  

地  點  

備

註 

生活輔導員：劉玉蓮教師（桃園市大成國小）、蘇純瑩教師（臺中市樹義國小） 

研習天數：2 天(12 小時) 

研習人數：50 人 

承辦人：劉立屏  電話：(02) 77407508  Email：lipingliu@mail.naer.edu.tw 

協辦人：許茹蘭  電話：(02) 77407517              研習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 

 F-NAER-HR-P-01-04-D 

柒、辦理內容： 

mailto:lipingliu@mail.naer.edu.tw


3 
 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一律採網路報名(建議以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開啟網站)： 

(一)請至國家教育研究院《研習業務及活動資訊網》完成線上報名，請先申

請註冊成為認證會員 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ez938m)。 

(二)報名網站整合 Google 帳戶，建議可優先選擇該帳戶進行第三方註冊，

如無前述帳戶，仍可選『註冊帳號』，申請帳號與密碼。 

(三)報名路徑：「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習業務及活動資訊網」→申請註冊→帳

號登入→線上服務→研習資訊與報名→第 4050期點選【開放報名中】

→填妥研習需求資料。 

二、報名後可自行上網查詢報名情形（自報名頁面「學員專區」點選「報名結

果查詢」，再輸入身分證字號即可查詢），並依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

報到指引準時前來報到參訓。 

玖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4年 11月 28日（星期五）截止。 

拾、其他說明事項： 

  一、參加本研習之中央輔導團本土語文分團委員、中央輔導團本土語文分團輔

導員之交通費由分團年度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 二、各縣市本土語文指導員、本土語文召集人及輔導員參加本研習之交通費、

差旅費請向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據辦理申請。 

  三、凡全程參與人員，依規定核給 12小時研習時數。 

  四、參加人員請惠予公（差）假出席。 

https://reurl.cc/ez938m

